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一批报废设备转让项目

现场踏勘管理要求

按照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以下称转让方）要求，为维护转让方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同时保障各意向受让方顺利有序到现场踏勘，制订本规定，各意向受让方须经过相关许可，并服从转让方现场人员的指挥与安排，严格遵守以下现场踏勘纪律：

1.参加现场踏勘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地方政府以及转让方要求，经现场管理人员同意后方可有序进入踏勘现场。

    2.意向受让方须在2026年05月28日16:00前，添加现场管理人员微信（高经理18910690078）申请现场踏勘，过时不再受理。申请时需要提交电子扫描版的资料：营业执照扫描件、资质证明扫描件、踏勘申请表（附件1）、授权委托书（附件2）、身份证复印件等。上述资料盖章扫描件发送至现场管理人员微信。对不按照上述要求发送资料的意向受让方，转让方有权不进行现场踏勘安排及通知，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3.集中安排现场踏勘，意向受让方需在规定时间自行前往。现场踏勘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授权书（原件）等。

4.意向受让方必须遵守分配的踏勘时间，并在安排的时间内，自行前往踏勘，不得随意更改，也不得私下相互邀约、与其他意向受让方一同前往现场踏勘。同一个意向受让方现场踏勘不超过1人。

5.踏勘人员须政治背景清白，无境外常驻居留、无涉外敏感从业经历，单位可按需提交人员无犯罪记录证明。

6.未经预约、资料审核未通过、未报备人员，一律禁止进入踏勘区域。

7.意向受让方须在产权交易公告规定踏勘期限内，提前 1个工作日向转让方联系人提交现场踏勘申请表。

8.踏勘人员凭本人身份证原件签到登记，严格核对人脸、身份信息、报备名单，人证不一致禁止入场。

9.手机、智能手表、相机、摄像机、录音笔、U 盘、移动硬盘、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所有可拍照、录音、存储、传输电子设备一律禁止带入踏勘区域。

10.私自携带电子设备入场的，立即取消踏勘及后续受让资格。

11.严格按指定路线、指定设备存放区域活动，严禁擅自进入实验室、机房、资料室、办公区等非踏勘范围。
12.按照转让方的要求，踏勘现场严禁抽烟，也不得酒后进入现场踏勘。参加现场勘查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规章制度。

13.踏勘时严禁拍照、录像、录音、截屏、手绘设备结构、摘抄设备铭牌、编号、参数、科研用途等任何信息。

14.踏勘时须服从转让方人员的指导和陪同，禁止脱离现场指导人员视线范围，私自进入其它场所或空间，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15.踏勘时严禁捡拾、夹带任何设备零件、线缆、标签、纸质资料离场。

16.踏勘时严禁向转让方工作人员打听设备原科研项目、涉密参数、使用密级等敏感信息。

17.意向受让方对现场踏勘了解的情况负有保密义务。现场踏勘需遵守基本的文明礼仪，对出现的任何不文明和不雅行为，转让方均有权取消其参与本项目的资格，并列入黑名单库。

18.意向受让方经现场踏勘并递交受让申请，即表明已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状况及相关约定，自愿接受转让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成为最终受让方后，未签订交易合同之前，转让方不再接受最终受让方提出的踏勘申请。

联系人：高女士  

电话：18910690078
附件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一批报废设备转让项目

现场踏勘申请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踏勘参加人员

（注明身份证号）
	（限报1人）

如：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


	联系人、电话
	

	盖章签字
	意向受让方（盖章）：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26年    月    日


1.意向受让方申请现场踏勘前，须预先了解本项目现场踏勘管理办法要求，并承诺自觉遵守该管理办法。凡提出本项目现场踏勘申请的意向受让方，均视为同意并遵守该管理规定。

2.同一意向受让方报名现场踏勘人员不得超过1人。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是                          （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身份证号                     ，作为我公司的授权代表，参加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一批报废设备转让项目现场踏勘工作，委托期限自2026年  月  日起至2026年  月   日止。

在此授权范围和期限内，被委托人签署的一切文件，我公司均予以认可。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6年   月   日

